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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学院班主任工作考核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全面加强和改进班主任工作，根据《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班主任工作条例》（党办发〔2025〕14 号）文件精神，

结合学院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考核组织

第二条 学院成立由党政领导、辅导员、学生代表等组成的

班主任考核评议小组，采取量化的方式，综合考核班主任工作职

责落实、学生评价和辅导员评价等情况。

第三条 班主任工作每学期考核一次。分别于每学期末完成

对该学期班主任工作的考核。

第三章 考核内容

第四条 量化考核分数满分为 100 分，其中工作职责落实

30 分，学生评价 50 分，辅导员评价 20 分。具体量化评分细则

见附表。

第五条 工作职责落实（30 分）。按照班主任工作职责，

结合智慧学工平台数据，对班主任工作进行评分。

第六条 学生评价（50分）。校党委学工部组织全体学生

采用网络问卷评议方式进行。各班级组织学生参评，评议得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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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学工部反馈。

第七条 辅导员评价（20分）。辅导员对分管年级班主任

整体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评价。

第四章 考核结果

第八条 班主任考核结果分为优秀、称职、不称职三个等级，

其中优秀比例不超过参评班主任总数的 20%。考核结果经公示无

异议后，报党委学工部备案。

第九条 班主任学期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该学期考核结果

不能评定为优秀：

（一）未能落实班主任工作职责中基本要求的；

（二）班级学生受到学校处分的；

（三）学生网评成绩低于该部分总分 80%的；

（四）经学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组认定的其他失职行

为。

第十条 班主任学期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该学期考核结果

直接定为不称职并予以解聘，解聘后一年内不得重新聘任：

（一）学校师德师风考核不合格的；

（二）学生网评成绩低于该部分总分 60%的；

（三）经学院研究有其他需要解聘的情形。

第十一条 每年从连续工作满一个聘期且考核优秀 3 次及

以上的毕业班在岗班主任中推荐校级“优秀班主任奖”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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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送党委学生工作部审批，获得者按校级先进个人标准予以表彰

奖励。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林学院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试行。

林学院

2026年 3月 31日



- 4 -

附：

林学院班主任工作考核量化评分细则

考核体系 观测点 考核标准 分值 考核依据

学生评价

50分 参考《班主任工作学生网评计分办法》。 50 以校党委学工部反馈的学生

网评结果为准

辅导员评价

20分

大一、大二年级班级英语四级通过率，大三、大四年级班级英语六级通过率，以年级为单位排序

赋分。
4 以教学办提供数据为准

学期内班级课程未通过人次比例，以年级为单位排序赋分。 4 以教学办提供数据为准

学期内班级平均学分成绩，以年级为单位排序赋分。 4 以教学办提供数据为准

班级第二课堂平均成绩，以年级为单位排序赋分。 4 以团委提供数据为准

各年级重点工作推进情况，以年级为单位排序赋分。 4 以学生工作办公室记录为准

学期内出现稳定安全、意识形态、网络舆情等负面事件，对学校或学院造成较大负面影响的，酌

情扣 4-8分。

扣分

项

工作职责

落实

30分

班团建设

8分

班委成员组织完整，按时组织班委换届，得 0.5分。 0.5 以学生工作办公室记录为准

班级荣获校级“先进班集体”荣誉称号，得 1分；获省级及以上荣誉，得 2分。 2 以评优结果为准

班主任按时参加学院组织的班主任工作会议及培训，出勤率 80%以上得 1分，50%-80%得 0.5分，

50%以下不得分。
1 以学生工作办公室记录为准

班主任按时走访学生宿舍，并在智慧学工系统中按时登记，每次 0.25分。 1 以智慧学工系统记录为准

入党积极分子党课通过率 100%得 1.5分，高于学院平均水平得 1分。 1.5 以党校提供数据为准

学生团支部严格落实“三会两制一课”及政治理论学习制度，记录详实规范，依据检查结果得分，

满分 1分。
1 以日常工作检查结果为准

班级学生参加学生党团相关活动获奖，根据获奖等级得分；获校级奖项最高得 0.5分，获省级及

以上奖项最高得 1分；该项得分采取就高原则，满分 1分。
1 以班级提供材料为准

思政教育

7分 召开理想信念主题班会或组织相关主题教育活动，得 0.5分。 0.5 以班级提供会议记录或宣传

稿件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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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体系 观测点 考核标准 分值 考核依据

班主任按时开展“面对面”谈心谈话，并在智慧学工系统中按时登记，依据完成率核定计分，满

分 2分。
2 以智慧学工系统记录为准

师生获校级及以上思政教育奖项、荣誉等，依据获奖情况得分，满分 1分。 1 以班级提供材料为准

带队开展社会实践或学生家访活动，每次 1分。 1 以学生工作办公室记录为准

参与访企拓岗活动，每次 0.5分。为学生提供就业岗位并落实，得 1分。 1 以学生工作办公室记录为准

在媒体、网站发表宣传报道，学院级每篇加 0.5分，校级及以上每篇加 1分。总分不超过 1.5分。 1.5 以班级提供材料为准

学风建设

10分

开展学业或就业指导主题班会、相关活动，得 0.5分。 0.5 以班级提供会议记录或宣传

稿件为准

深入学生课堂听课看课，并在辅导猫“工作日志”中按时登记，每次 0.25分。 1 以辅导猫平台记录为准

班级学生课堂出勤情况良好，抽查课程平均到课率 95%以上得 2分，90%-95%得 1分，85%-90%
得 0.5分，85%以下不得分。

2 以日常工作检查结果为准

按时完成优良学风示范班创建和验收工作，得 0.5分，获“优良学风示范班”或“学风建设成效

班”荣誉称号，得 1分。
1.5 以日常工作检查和评优结果

为准

指导班级学生做好学业生涯规划和分学年学业发展计划，做好学业预警学生指导和帮扶。 1 以日常工作检查结果为准

班级学生学业预警比例低于班级上学期比例，得 1分；低于学院平均水平，得 1分。 2 以教学办提供数据为准

指导班级学生参加创新创业类比赛获省部级奖项加 1分，获国家级奖项加 2分。（同一项目加分

就高不就低，不重复加分。指导我院非本班学生获奖，加相应级别 50%的分数。）
2 以班级提供材料为准

日常管理

5分

学生心理普查参测率达 100%，得 1分；95%-99%得 0.5分，95%以下不得分。 1 以学生工作办公室记录为准

按时组织完成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未出现延误、返工、投诉等情况，得 1分。 1 以学生工作办公室记录为准

按时组织完成素质能力测评班级审核环节，未出现延误、返工、投诉等情况，得 1分。 1 以学生工作办公室记录为准

按时组织完成奖助学金、评奖评优班级审核环节，未出现延误、返工、投诉等情况，得 1分。 1 以学生工作办公室记录为准

在班主任工作中为学校赢得荣誉和良好社会声誉，或为学校挽回重大损失，得 1分。 1 以学校认定为准


	发文zh
	年份
	字号
	标题
	Content

